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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少网友纷纷质疑鉴定
意见“强调”犯罪嫌疑人王季进是
在“作案时”患有急性短暂性精神
障碍，刑诉法专家、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教授李建明认为，“作案”是
刑事司法中常用的专业性术语，这
里用“作案”可能会产生歧义，因为

“作案”通常带有主观故意的性质，
容易让人认为嫌疑人是故意而为
之，而王季进是以涉嫌交通肇事罪
被批捕的，交通肇事罪又属于过失
犯罪。

“我认为，这里的‘作案时’，严
格来讲应该是指王季进从闯红灯
开始，直到造成严重后果后离开这
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王季进应
该是处于精神疾病发作状态，而并
不是像很多人理解的，在造成严重
后果的那一刻才出现了精神疾
病。”李建明说，王季进开始不顾交
通规则闯红灯，当时还没有撞车撞
人，很可能这个时候就已经处于急
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状态了，只是还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这时仅仅是违
章驾驶；造成严重后果以后，就涉
嫌犯罪了。

任何人出了这么大的车祸，心
理上一定会出现冲击。那么到底
是精神病导致车祸还是车祸后

“吓”出精神问题呢？袁勇贵表示，
这个需要根据鉴定医生的判断。

（现快）

为何用“作案时”
来描述事故？

公众强烈关注“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南京官方回应
“6·20”宝马案鉴定意见9大疑问

9月6日，南京市交
管局在其政务微博上发
布了南京“6·20”宝马
案的最新消息，南京脑
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
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
定意见为：“王季进作案
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
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
力。”对肇事嫌疑人王季
进的司法鉴定意见一经
公布，便受到公众强烈
关注。截至9月7日17
时，微博评论已达 1.6
万余条，转发 1 万余
次。什么是急性短暂性
精神障碍？为什么要强
调“作案时”？这个鉴定
意见是怎么得出来的？

9月7日，江苏省司
法厅主办的“法润江苏”
网站和南京市交管局都
对司法鉴定的详细情况
做出了回应，称“嫌疑人
案发前后出现精神异常
敏感多疑”。

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人
员表示，“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三大
临床特征：急性、短暂性、精神病性。
急性，是指起病过程很急，一般在两周
内起病；短暂性，是指病程持续时间不
长，整个过程一般在一个月以内；精神
病性，是指以幻觉、妄想进行逻辑推
理，比较多见的如被害妄想等。”据这
位鉴定人员介绍，临床特征为起病快、
病程持续时间短并表现为精神病性且
又找不到发病原因的精神障碍就是急
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有没有急性短暂性
精神障碍这个病？

据南京市交管局介绍，之所以要
做精神鉴定，一是肇事嫌疑人妻子委
托辩护律师提出了申请。二是秦淮区
人民检察院也有相关要求。三是肇事
嫌疑人在肇事前后出现一系列异常表
现，如：嫌疑人事发当天上午报警称有
人要陷害他、手机被监听；在派出所留
置审查时，嫌疑人表现狂躁，以头撞墙
进行自残，思维、语言时有混乱。此
外，嫌疑人对医护人员的态度也十分
反常。因为有一系列不正常的症状，
所以刚开始我们怀疑是毒驾或酒驾，
但这两个因素都排除后，根据嫌疑人
的这些异常表现、家属的申请和检察
院要求，决定委托权威机构对嫌疑人
进行精神鉴定。

为什么会想到要去做
精神疾病鉴定？

据南京市交管局介绍，7月初他
们与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签订司
法鉴定协议书，8月31日南京脑科医
院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这个时
间长度符合法定时效。司法鉴定机构
应当在与委托人签订委托鉴定协议书
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委托事项
的鉴定。鉴定事项涉及复杂、疑难、特
殊的技术问题或者检验过程需要较长
时间的，经鉴定机构负责人批准，完成
鉴定的时间可以延长，延长时间一般
不得超过三十个工作日。目前，虽然
鉴定机构得出了“急性短暂性精神障
碍”这一鉴定意见，但嫌疑人仍处于羁
押状态，后续司法程序还将按照法律
规定进行。

为何时隔两个月
才得出鉴定意见？

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人
员表示，我们是国家认定的司法鉴定
机构，主要是对精神障碍类疾病进行
鉴定。我们收到南京市公安局直属分
局的委托后，严格按照程序进行鉴
定。鉴定有5位医生参与，所有的鉴
定人员都分别单独阅读了公安机关送
检的所有案卷，对被鉴定人进行了精
神检查，根据需要向公安机关调阅了
有关视频资料，并进行了补充调查，询
问了目击者。

南京脑科医院
是否有鉴定资格？

根据鉴定意见书，犯罪嫌疑人王季
进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这又是如何
进行评定的？据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
定所鉴定人员介绍，依据《精神障碍者
刑 事 责 任 能 力 评 定 指 南 》（SF/
ZJD0104002-2011），评定犯罪嫌疑人王
季进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在法律能力评定方面，鉴定意见书
显示，王季进本案开车目的虽有诸如

“就是想转转”“坐在车里等不如开着转
转”的交代，但也有开车前突然感觉周
围如梦境、当即感觉“不走就走不掉了”
以及案后莫名地称妻妹被杀等精神病
性症状的交代，故认定本次驾车有受疾
病的影响。

此外，王季进智能正常，驾龄多年，
开车时存在主观上疏忽大意、过分自
信。如他自述“我一个人开车就喜欢开
得快，见缝就钻”“油门在我脚底下，我
踩得重就开得快”，这些言语既有王季
进在对答时的情绪性反映，也反映出他
平时对开快车后果的认识不足和不够
重视。他在审查中表示对不起受害者，
愿意承担责任，“就因为我车速太快了
才造成交通事故”。

鉴定人员表示，“我国刑法第十八
条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
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
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
精神病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目前犯罪嫌
疑人王季进已被批准逮捕，如何适用该
条款，将由法院依法做出判决。”

如何评定嫌疑人
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怎么能分辨嫌疑人在鉴定过
程中的表述是真是假？这也是不
少网友关心的问题。东南大学附
属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主任袁勇
贵说，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的鉴定
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很慎重的司法
鉴定，不是每个精神科医生都有司
法鉴定的资格。鉴定组的专家凭
借着自己的专业能力，在问诊的过
程中需要排除患者说谎的可能，比
如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观察患者
表述的前后顺序、逻辑是否合理。
如果需要的话还会用上测谎仪。

嫌疑人在鉴定过程中
会不会说谎？

南京市交管局调查了解到，犯
罪嫌疑人王季进为江苏靖江人，暂
住南京江宁区，其父母为靖江老家
务农农民。其父 1992年在南京打
工，后在南京一装饰城经营水电材
料销售生意，2006年因身体原因，
将店铺交给儿子王季进经营。其母
亲无工作。犯罪嫌疑人王季进的驾
照在有效期内，之前也没有重大交
通违法记录。

嫌疑人什么身份？
此前有无违法记录？

朗盈律师事务所主任沈玉宇
说，这一鉴定意见可能影响到量
刑。“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意味
着，这一鉴定意见如果得到最终确
认，法院在判决时可以从轻或减轻
处罚。但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根据
这一鉴定意见，法院可以从轻或减
轻处罚，但不是必须。另外，事故
受害方也可以质疑鉴定的科学性，
或者提出重新鉴定。

鉴定意见对量刑
会产生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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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 13 时
53分许，王季进在南
京市秦淮区驾驶一
辆宝马轿车，以每小
时 195.2 公里的速度
行驶，与多车相撞,造
成 2 人死亡、1 人受
伤，多车受损。6 月
21日，王季进因涉嫌
交通肇事罪被南京
市公安局直属分局
刑事拘留。7月4日，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
检察院以涉嫌交通
肇事罪对犯罪嫌疑
人王季进批准逮捕。


